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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元智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新進教師投入學術研究，補助研究啟

動經費，以期提升本校之學術研究水準，特制訂本辦法。 

第二條  補助項目 

一、 啟動研究經費 

二、 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經費 

第三條  啟動研究經費 

一、 申請資格： 

限於 114 學年度（含）以後首次起聘之新聘專任教師。 

二、申請程序： 

填具申請表格，經所屬單位主管及院長核章，向研究發展處提出

申請。 

三、 補助預算與執行期限： 

（一） 研發處與新聘教師所屬單位（系、所、學位學程或學院）

採對等額度方式辦理。新聘教師獲所屬單位補助者，研發

處始得依其補助金額提供同額補助，每位新聘教師補助金

額以新台幣五萬元為上限。若所屬單位未予補助，研發處

不予核撥。 

（二） 申請期限：新聘教師須於到職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逾期

不予受理。 

（三） 執行期限：本項經費應於到職後六個月內執行完畢。 

（四） 限制條件：本項以補助一次為限。 

第四條  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經費 

一、 申請資格： 

於本校教學研究年資未滿三年（自起聘之日起計算）內，由本校

提供配合款承諾書，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簡稱國科會)專

修訂後全文 



題研究計畫，獲核定通過之新聘專任教師(限副教授以下)，得申請

本項補助。 

二、 申請程序： 

檢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暨國科會經費核定清單，在獲得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三個月以內，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三、 補助預算與執行期限： 

（一） 本案視年度預算給予相對配合補助（不得列支主持人費），

以獲得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第一年執行經費百分之二

十為上限（不含管理費及國外差旅費），每案最高核給新

台幣三十萬元。 

（二） 補助期限與國科會計畫執行期限相同，並以補助一次為限。

獲國科會兩項專題研究計畫以上者，擇一採計。 

四、 計畫結案： 

申請人應於研究計畫執行期滿後二個月內繳交研究成果報告送研

發處辦理結案，若需延期需敘明理由辦理計畫延期，但最遲不得

超過三個月。 

第五條  受補助義務 

獲本案補助者，自補助年度起連續於本校服務至少滿三年。未滿足本辦

法所規範相關義務者，應無條件悉數繳回本項補助款。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目的： 第一條 目的： 刪除冒號。 

第二條 補助項目 

一、啟動研究經費 

二、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經費 

（本條新增） 

 

為支持新進教師研究扎根，

增訂補助項目與項目類別，

以明確區分不同性質之補

助。 

第三條 啟動研究經費 

二、申請資格： 

限於 114 學年度（含）以後首次

起聘之新聘專任教師。 

三、申請程序： 

填具申請表格，經所屬單位主管

及院長核章，向研究發展處提出

申請。 

四、補助預算與執行期限： 

（一） 研發處與新聘教師所屬單

位（系、所、學位學程或學

院）採對等額度方式辦理。

新聘教師獲所屬單位補助

者，研發處始得依其補助

金額提供同額補助，每位

新聘教師補助金額以新台

幣五萬元為上限。若所屬

單位未予補助，研發處不

予核撥。 

（二） 申請期限：新聘教師須於

到職後三個月內提出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 

（三） 執行期限：本項經費應於

到職後六個月內執行完

畢。 

（四） 限制條件：本項以補助一

次為限。 

（本條新增） 一、為協助 114 學年度起

新進教師及早啟動研

究工作，增訂「創始研

究經費」相關規定。 

二、明定其申請資格、對等

補助原則、申請與執行

之時效限制。 

條文修訂對照表 



第四條 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經費 

一、申請資格：（內容同原第二條） 

二、申請程序：（內容同原第三條） 

三、補助預算與執行期限（內容同原

第四條） 

四、計畫結案：（內容同原第五條） 

第二條至第五條 一、【條次變更】 原第二

條至第五條併入本條，

調整為「專題研究計畫

補助經費」之子項目。 

二、內容維持不變，僅進行

結構與條次歸納。 

第五條 受補助義務： 

獲本案補助者，自補助年度起連

續於本校服務至少滿三年。未滿

足本辦法所規範相關義務者，應

無條件悉數繳回本項補助之經常

門補助款。 

第六條 受補助義務： 

獲本案補助者，自補助年度起

連續於本校服務至少滿三年。

未滿足本辦法所規範相關義

務者，應無條件悉數繳回本項

補助之經常門補助款。 

一、 【條次變更】 原條文

第六條移列。 

二、 刪除冒號。 

三、 文字修正，刪除「補助

之經常門」冗贅字樣，

明確規範。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原條文第七條

移列。 

 


